

交通运输涉企行政检查标准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检查
一、检查事项
（一）经营资质
1.是否具有有效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不得使用涂改、擅自接受他人转让、变相转让的经营许可证件
2.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是否按照经批准的行政许可事项开展培训业务
3.是否按照核定的期限、范围、种类、项目、区域和场所等许可事项从事经营活动
（二）制度规程
1.驾培经营者是否将机动车驾驶培训许可证件悬挂在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
2.驾培经营者是否具有将经营范围、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教练员、教学车辆和教练场地等情况进行公示的证明
3.驾培经营者是否保存最近1年的学员、教练员和教学车辆档案
4.经营性教练场的训练规模、服务能力，是否超出核定的经营承载能力
5.经营性教练场是否为非教学车辆提供经营性培训服务
6.教练员是否为不属于受聘机构招收的人员提供机动车驾驶人培训教练经营服务
7.驾驶员随车教练
8.是否按照规定向结业人员颁发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结业证书
（三）教育培训
1.是否具有最近1年驾培经营者对教练员进行考核的记录
2.抽查最近1年教练员参加继续教育的记录，是否具备每年至少参加1周的脱岗培训记录
3.通过驾培监督平台或现场抽查经营者最近半年的教学记录，教练员是否按照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规范培训
4.学员的培训记录，是否满足教学大纲培训学时要求
5.驾培经营者是否变造或者使用变造的培训记录
6.教练员是否规范使用培训设施、设备
7.最近半年的培训记录，是否按照规定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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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驾培经营者是否使用非教学车辆从事机动车驾驶人培训
2.驾培经营者是否按照规定使用驾驶培训智能化信息系统
3.教学车辆装是否有副后视镜、副制动器、副喇叭、培训计时装置、灭火器以及其他安全防护装置，并统一标识驾驶培训标志
4.抽查最近1年教学车辆的检查、维护和检测记录
二、工作要求
1.发现存在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应予以制止和纠正，并采取照相、录音、录像以及法律允许的其他调查手段；
2. 对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取证，按照《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三、检查频次
1.日常执法检查次/年；
2.信用不良被列入黑名单的企业，每年增加1次检查；
3.被列入红名单的企业，可以仅检查与安全和污染防治相关的内容。
四、检查记录
1.填写规定的书面记录；
2.书面记录已纳入信息系统的，直接录入信息系统；需要被检查对象确认或者签发文书的，按照文书标准的规定办理；
3.通过移动执法终端、视音频记录等方式记录执法过程的，应当符合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范。
五、执法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道路运输条例》
3.《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

